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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2年1月，國民政府公布「耕者有其田條例」；
耕者有其田的施行方式，是由政府徵收私人出租耕
地，再轉放給現耕農民承領，因要實行此複雜而龐
大的計畫對地籍的掌握是最關鍵的，國民政府在民
國41年實施「全國地籍總歸戶」，接著於42年進行
土地複查確認耕地使用情形，再進行土地的徵收與
放領任務。

資料表：

1.複查表
• 「私有耕地自耕查複表」

• 「業主戶地查複表」

• 「佃農承租私有耕地查複表」

2.「徵收清冊」

3.「放領清冊」

4.「附帶徵收放領清冊」

5.「共有自耕保留土地登記持分計算表」



實實
 施施
 耕耕
 者者
 有有
 其其
 田田
 之之
 表表
 冊冊

地籍資料

地籍資料卡 歸戶資料卡

佃農承租私有耕地複查表 業主戶地複查表私有耕地自耕複查表

私有耕地徵收清冊

私有耕地放領清冊 附帶徵收放領清冊

共有自耕保留土地登記持分計算表



一一
 、、
 佃佃
 農農
 承承
 租租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本表之編造，
以段(大字)為單
位，按每號出
租耕地之分耕
筆數分別編
造。一號耕地
有若干佃農承
租者，應編造
本表若干頁。



一一
 、、
 佃佃
 農農
 承承
 租租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一一)) 

、、
 封封
 面面



一一
 、、
 佃佃
 農農
 承承
 租租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二二)) 

、、
 複複
 查查
 表表



二二
 、、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自自
 耕耕
 複複
 查查
 表表

本表以「段」(大字)為單
位依據地籍卡片填寫，
凡私有自耕耕地，每一
地號，抄寫一頁。

本表記載，分為三部：

第一部記載土地標示

第二部記載耕地所有權
 人與雇工

第三部記載共有耕地及
 審核事項

表之左右上角眉欄為各
 編號



二二
 、、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自自
 耕耕
 複複
 查查
 表表

((一一)) 

、、
 封封
 面面



二二
 、、
 私私
 有有
 耕耕
 地地
 自自
 耕耕
 複複
 查查
 表表

((二二)) 

、、
 複複
 查查
 表表



三三  
、、  
業業  
主主  
戶戶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歸戶卡片之各
號現有耕地，
無論自耕或出
租，均應逐號
填列入本表其
他地目免填，
全無耕地之業
主戶卡免造本
表。



三三
 、、
 業業
 主主
 戶戶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一一)) 

、、
 內內
 頁頁



三三  
、、  
業業  
主主  
戶戶  
地地  
複複  
查查  
表表

((二二)) 

、、
 複複
 查查
 表表



四四  
、、  
徵徵  
收收  
清清  
冊冊

徵收耕地於複查及整
理工作完畢後應即根
據業主戶地複查表編
征收清冊



四四  
、、  
徵徵  
收收  
清清  
冊冊

((一一)) 

、、
 內內
 頁頁



四四  
、、  
徵徵  
收收  
清清  
冊冊

((二二)) 

、、
 目目
 錄錄



四四  
、、  
徵徵  
收收  
清清  
冊冊

((三三)) 

、、
 清清
 冊冊



五五  
、、  
放放  
領領  
清清  
冊冊

耕地確定徵收後，即
放領予現耕農民，放
領耕地應編造放領清
冊五冊，一份報請縣
市耕地租佃委員會審
定後，發交鄉鎮公所
辦理公告，公告期滿
確定後，一份送地政
事務所辦理移轉登
記。



五五  
、、  
放放  
領領  
清清  
冊冊

((一一)) 

、、
 內內
 頁頁



五五  
、、  
放放  
領領  
清清  
冊冊

((二二)) 

、、
 目目
 錄錄



五五  
、、  
放放  
領領  
清清  
冊冊

((三三)) 

、、
 清清
 冊冊



六六  
、、  
附附  
帶帶  

徵放徵放
 

收領收領
 

清清  
冊冊

在徵收耕地以外，而
為現耕農民使用上所
必需者，得經現耕農
民之申請而附帶徵
收，附帶徵收之種類
為房舍、基地、晒
場、池浩、菓樹竹木
等。



六六  
、、  
附附  
帶帶  

徵放徵放
 

收領收領
 

清清  
冊冊

((一一)) 

、、
 內內
 頁頁



六六  
、、  
附附  
帶帶  

徵放徵放
 

收領收領
 

清清  
冊冊

((二二)) 

、、
 目目
 錄錄



六六  
、、  
附附  
帶帶  

徵放徵放
 

收領收領
 

清清  
冊冊

((三三)) 

、、
 清清
 冊冊



七七
 、、
 共共
 有有
 自自
 耕耕
 保保
 留留
 土土
 地地

共有自耕保留
土地係指經政
府依實施耕者
有其田條例徵
收共有出租耕
地，其中出租
部分因徵收而
喪失權利後，
自耕保留部分
應辦理交換移
轉登記給自耕
地主之部份。

登登
 記記
 持持
 分分
 計計
 算算
 表表



七七
 、、
 共共
 有有
 自自
 耕耕
 保保
 留留
 土土
 地地

((一一)) 

、、
 封封
 面面

登登
 記記
 持持
 分分
 計計
 算算
 表表



七七
 、、
 共共
 有有
 自自
 耕耕
 保保
 留留
 土土
 地地

((二二)) 

、、
 計計
 算算
 表表

登登
 記記
 持持
 分分
 計計
 算算
 表表



八八  
、、  
補補  
充充  
說說  
明明

耕者有其田條例業經 82年7月
30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3704號令廢止 。

97年7月1日制定「地籍清理條
例」為不影響土地之有效利
用，亦不妨礙民眾財產權利之
行使及徹底解決地籍問題，應
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
之受理申報或受理申請登記期
間，儘速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申報
或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以確
保自身權益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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